
附  件
洛阳市服务业发展评价考核指标解释及任务分工
服务业是指以提供非实物产品为主的行业，其范围包括除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一、核心指标

1．服务业增加值。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属于服务业行业的常住单位在报告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2．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报告期服务业增加值比基期增长的相对程度，统计公式为：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报告期服务业增加值－基期服务业增加值）/基期服务业增加值。（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3．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服务业增加值在该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统计公式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4．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按现行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与平均常住人口之比。统计公式为：人均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年平均常住人口。（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5．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现代服务业包括：现代物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是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该地区服务业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统计公式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二、配套指标

1.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百分比。统计公式为：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服务业从业人员/全社会从业人员。（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2. 服务业从业人员增速。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报告期服务业从业人员比基期增长的相对程度。统计公式为：服务业从业人员增速=（报告期服务业从业人员－基期服务业从业人员）/基期服务业从业人员。（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3. 服务业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服务业的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百分比。统计公式为：服务业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服务业税收收入/全部税收收入。（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4. 服务业税收收入增速。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报告期服务业税收收入比基期增长的相对程度。统计公式为：服务业税收收入增速=（报告期服务业税收收入－基期服务业税收收入）/基期服务业税收收入。（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5.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报告期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基期增长的相对程度。统计公式为：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报告期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基期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基期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6.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指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百分比。统计公式为：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统计单位：市统计局）

三、项目建设
主要包括：列入市重大服务业项目的数量和以统计报表为依据的项目年度实际完成投资额；年度新开工亿元以上服务业项目（不含房地产）数量。（统计单位：市发改委）

四、组织领导
主要包括：服务业管理机构健全、职能明确、人员配备齐全等；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相关配套政策；安排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服务业项目建设或服务业企业发展。（统计单位：市发改委、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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